
防止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监管， 尤其要
加强对一些网络求职平台的
监管， 不能放任不管， 更不
能熟视无睹。 另一方面， 作
为公民个人， 要勇于举报。

在学校中推行课程改革实验， 一二年级学生不用
上数学课， 湖北省赤壁市一所小学的这一探索受到网
友关注。 22日， 赤壁市教育局公开回应称， 近日已下
达整改通知书， 要求校方立即停止此项 “课改” 实
验。 （9月22日新华网) □闵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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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十分钟服务圈”可圈可点

■世象漫说

别让网络求职平台成为侵权利器

对“产业化造谣”
须严厉打击

■劳动时评

杨李喆 ： 最近发 生 的 “厦
大 教 师 情 侣 遭 新 手 司 机 开 共
享 汽 车 撞 亡 ” 一 事 持 续 引 起
网 友热 议 。 肇 事 者 是 一 名 新
手 司 机 ， 事 发 时 驾 驶 一 辆 从
“摩范出行 ” 平台上租赁的共
享汽车 。 共享汽车 ， 一种全新
出行方式 ， 有着一定的 市 场 需
求 ， 让其行稳致远唯有筑牢规
范之基。 尤其是， 共享 汽车 平
台须尽到提醒审查义务， 比如，
应在加强对驾驶者资格审查、 完
善车辆维护等方面建立一整套
制度。

共享汽车
须在规范下前行

天歌： 在 “净网2019” 专项
行动中， 广东警方全链条打掉了
一个散布虚假信息的网络 引 流
犯 罪 团 伙 ， 该 案 是 目 前 破 获
的 全 国 最 大 利 用 虚 假 信 息 推
广 引 流 的 网 络 黑 产 案 件 。 我
们 在 遏 制 和 打 击 网 络 谣 言 的
时候 ， 一定要对这种 “产业化
造谣” 给予更多的关注， 给予重
点的严厉打击才行。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9年 9月 24日·星期二

福建建设共享职工之家打造
“十分钟服务圈”。 厦门市思明区
梧村街道的职工成长加油站， 近
日挂牌升级为共享职工之家。 辖
区内近3000家小微企业的5万余
名职工， 可以参加共享职工之家
每年开展的数十场培训、 咨询和
各类职工文化活动， 共享工会多
元化服务。 这是福建省总工会开
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的成果之一， 也是推进工会
服务职工工作的缩影。 （9月23
日 《工人日报》）

“十分钟服务圈”， 让服务职
工更精准、 更接地气。 共享服务

的 “十分钟服务圈” 以全员、 共
建、 开放、 全面共享为理念， 科
学 布 局 多 元 参 与 精 准 服 务 ，
“125” 工作机制让基层工会始终
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不断创新工会服务方式， 使基层
工会真正建起来、 转起来、 活起
来， 让职工真正享受到更多便捷
精准高效的服务。

“十分钟服务圈”，可圈可点。
“工会圈”“服务圈”，可谓“圈圈点
点总关情 ”。 如何让职工群众真
正体会到来自工会组织的关心与
温暖， 尤其是为基层企业工会以
及职工群众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更

加周到、细致与精准，一直是各级
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所致力
于探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福建
在全省推广共享职工之家， 打造
“十分钟服务圈 ”，“125” 工作机
制———以全员、共建 、开放 、全面
共享为理念，着力实现一个目标、
打造两种类型和落实 “五化”措
施。 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建设共
享 职 工 之 家 ，打 造 “十 分 钟 服
务圈 ”。 这是 一 项 暖 心 惠民工
程，为职工提供优质服务，有利于
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
识，提高服务职工的精准化、精细
化水平。 □莲子

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郭钰急于
找工作， 在网上向几家公司投递
了简历 ， 求职意向是 “美术指
导、 广告设计”， 之后竟频繁接
到陌生电话和短信， 提供的都是
一些莫名其妙的职位。 现实中，
不少年轻求职者也和郭钰一样掉
进了信息泄露 “陷阱”。 记者调
查发现， 目前， 网上简历售卖市

场十分活跃， 已形成 “一条龙”
产业。 据记者调查， 知名求职网
站的一手简历每条价格 1.8～2.5
元 ， 二手简历每条价格 在 0.8 ～
1.5元 之 间 。 其 他 求 职 网 站每
条价格0.6～1元。 （9月20日 《中
国青年报》）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 求职网站应运而生。 网上
求职由于方便快捷， 免除劳顿之
苦 ， 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 然
而， 现实语境下有些网络求职平
台超越了法律的边界， 随意将公
民的个人信息进行贩卖， 严重侵
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对这种
不法行为必须进行棒喝。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属于违法
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规定 ： “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将
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
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者
提供给他人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 的 ， 依
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 ” 明知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属于违法 ，
为 何 一 些 网 络 求 职 平 台 依 然
热 衷 此 道 ？ 究 其 原 因 ， 就 在
于 利 益 使 然 。 我 们 知 道 ， 网
络 求 职 平 台 每 天 都 会 收 到 大
量的求职信息 ， 而这些求职信
息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销售， 所

获取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网络求职平台， 请把守好你

的信息关口。 作为求职平台为他
人保守个人信息， 这是起码的职
业操守和业界良知 。 求职者之
所 以 把 个 人 信 息 毫 无 保 留 地
提供给你 ， 那是对你这个平台
的信任， 你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
利而置他人权益于不顾， 这是一
种违法行为。

防止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一
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公民个人
信息的监管， 尤其要加强对一些
网络求职平台的监管， 不能放任
不管， 更不能熟视无睹。 另一方
面 ， 作为公民个人 ， 要勇于举
报。 通常情况下， 求职者提供给
哪些单位的求职信息 ， 个人是
“心中有数” 的， 一旦发现信息

泄露 ， 就要将始作俑者告上法
庭， 决不能懒得计较， 做 “沉默
的羔羊 ” ， 如此 ， 一些网络求
职 平 台 就 会 更 加 有 恃 无 恐 ，
视侵权为常态 ， 继续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

公民的个人隐私受法律保
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随意
泄露他人隐私。 求职信息作为公
民个人隐私的一部分， 理应受到
法律保护 。 请一些网络求职 平
台 好 自 为 之 ， 别 将 他 人 求 职
信息当成 “摇钱树 ” ， 一旦被
法 律 追 究 ， 到 时 候 只 能 是 损
了夫人又折兵———吃不了兜着
走 。 网 络 求 职 平 台 ， 请 把 守
好 你 的 信 息 关 口 ， 守 好 道 德
与法律的边界与尺度， 别让求
职平台成为侵权利器。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跳槽”须谨慎“纸螃蟹”套路横行慎买为上

□李红军

虽说今年的大闸蟹来得似乎
更晚一些， 但大闸蟹礼品券、 提
货券等 “纸螃蟹” 却早已是 “未
捕先红”。 记者采访发现， 大闸
蟹礼券猫腻多， 有经销商透露，
消费者花费150元买的蟹券， 大
闸蟹成本只占50元。 （9月23日
《华西都市报》）

有人可能会问， 既然最后买
的还是螃蟹， 为什么不等螃蟹捕
捞之后再买实体螃蟹， 而非要买
“纸螃蟹” 呢？ 一则， 真正的大
闸蟹产量有限， 购买 “纸螃蟹”
相当于预订产品， 可以避免自己
买不到正宗的大闸蟹 ； 第二 ，
“纸螃蟹” 很多时候被当做一种

礼品来买卖 ， 馈赠他人 “纸螃
蟹” 就相当于馈赠真的螃蟹， 但
是作为一种生鲜产品， 由被馈赠
者自己去提取螃蟹， 无疑缩短了
时间， 保障不了螃蟹的新鲜。

这么看好像 “纸螃蟹” 的盛
行是市场左右的结果， 没有什么
问题， 但其实不然。 “纸螃蟹”
后面的套路之多， 已经让很多消
费者吃过亏 ， 上过当 ， 不得不
防 。 首先 ， 网络上贩卖 “纸螃
蟹” 的商家， 无不标榜自己是正
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但是能够买
到真正阳澄湖大闸蟹的可能性很
小 。 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是固定
的， 市场常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

面， 对于绝大多数只会吃蟹， 不
会识蟹的消费者来说， 只剩下被
忽悠的份。

面对市场上横行的 “纸螃
蟹”， 公众还是慎买为上。 如果
真想吃螃蟹， 去菜市场的摊位上

挑拣螃蟹远比购买 “纸螃蟹” 更
加靠谱。 如果是为了送礼， 不管
是送礼的还是收礼的， 都不妨少
点虚荣心， 多点真诚， 选择更加
实惠的礼品作为沟通感情、 凝聚
关系载体。 □苑广阔

当今职场， “跳槽” 已是
平常事。 有报告称， 职场人第
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代
际递减趋势。 “70后” 的第一
份 工 作 平 均 超 过 4 年 才 换 ，
“90后 ” 就缩短至平均在职19
个月 ， “95后 ” 则平均仅7个
月就选择了 “跳槽”。

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流
动是正常现象， 无可厚非。 问
题是 ， “跳槽 ” 并非随心所
欲， 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譬
如辞职违约金 。 随着 “跳槽 ”
现象的加剧， 违约金的价码也
在提高， 有关 “天价” 索赔的
劳动争议并不鲜见。

对于 “跳槽” 者而言， 辞
职违约金当然是越低越好。 但
必须认清， 劳动合同对于雇佣
双方都有约束力。 任何一方如
果承诺过违约赔偿， 就必须承
担相应的责任，至于赔偿数额，
只要是承诺过或者在合理范围
内，即使是“天价”也得接受，否
则就得接受法律后果。

作为用人单位，当然不希望
员工 “跳槽 ”，但又不能无理阻
止， 可行的办法便是通过劳动
合同事先约定， 如员工服务年
限、培训费用、竞业限制等。 一
旦发生员工 “跳槽 ”，则依照约
定执行。 如果超出约定， 索赔
数额过高或不合理， 引发劳动
争议 ， 败诉几率很大 。 这点 ，
用工单位并不糊涂。

现实中一个不好界定的争
议是， 除了可以明确计算的赔
偿之外， 招聘时的户口、 编制
等 “稀缺资源” 因素很难用货
币衡量。 如大城市户口、 机关
事业单位编制， 谁敢说花多少
钱可以 “买 ” 到 ？ 拿到了户
口 、 编制就 “跳槽 ”， 用人单
位以后再要指标都受影响， 岂
是多少钱赔偿可以弥补的？ 所
以， 目前实践中， 劳动或司法
机关一般会支持用人单位， 要
求 “跳槽” 者承担违反落户约
定赔偿责任。

人才流动受法律保护， 但
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违约就要赔偿， 否则不仅
涉 嫌 违 法 ， 而 且 关 乎 诚 信 ，
“跳槽” 须谨慎。

□一刀 （资深媒体人）


